
 

 

关于 2017-2018 学年研究生缴费的通知 

 

为保证我校研究生缴费工作的顺利完成，现就 2017-2018

年度研究生缴费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相关规定 

根据校长办纪字〔2017〕12 号精神，对研究生学费收缴年

限做如下规定： 

1.研究生在校学习时间超过规定学制年限的，按照学制年限

计收学费；学习时间不足规定学制年限的，按照实际学习时间计

收学费。 

2.定向博士生学费标准定为 1.6 万/学年。 

3.本规定从 2014 年秋季入学研究生起开始实施。 

二、缴费标准 

1.学费标准（全日制非定向） 

学生类型 学费标准 本次缴费 需缴费学生 

硕士 

（软工除外） 
8000 元/学年 8000 元 

2015 级 

2016 级 

博士 10000 元/学年 10000 元 

2014 级直博生 

2014 级硕博连读生

（硕士 2013 年入学） 

2015 级、2016 级、

2017 级博士生 

注：（1）以上收费标准仅针对我校全日制非定向的统招研究

生，MBA/MPA、软件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按实际标准收取；定

向博士生按 16000 元/学年缴纳； 

（2）强军计划、国防生、少数民族骨干硕士研究生按照 8000

元/学年的标准收取学费； 



 

 

（3）2014 年秋季入学的博士生中，普通招考生、定向生、

硕博连读生（硕士 2012 年入学）本次无需缴费；直博生和硕博

连读生（硕士 2013 年入学）正常按规定缴费； 

2.住宿费标准 

按照实际住宿情况收取，北校区住宿标准有 800 元/学年和

1000 元/学年两种；南校区住宿标准统一为 1200 元/学年。 

三、缴费方式 

1.批量代扣。各位研究生于 2017 年 9 月 24 日前，将足额

学费和住宿费存入本人中国银行卡中，财务处委托中国银行于 9

月 25 日进行批量代扣，代扣结果将于 9 月 27 日在研究生院网

站公布。 

2.网上银行自助缴费。研究生可于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，通

过财务处网上自助缴费系统缴纳学费和住宿费（打开西电主页，

点击最下方“数字校园”板块中的“学费自助缴纳”按提示在线缴

费）。 

3.银校通自助缴费。研究生可于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，微信

扫描下方二维码，关注“西电科大”进行自助缴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.现场缴费。研究生可自行前往财务处收费大厅刷卡缴费，

现场缴费时间安排如下： 

9 月 27-29 日  北校区财务处收费大厅 

9 月 27-28 日  南校区行政楼 101 室 

四、注意事项 



 

 

1.预存学费和住宿费的中国银行卡应为研究生用于发放奖

助学金的中国银行卡； 

2.2017 级春季入学的博士研究生还需自行前往财务处收费

大厅缴纳体检费 128.5 元（必须缴纳）和医保费 270 元（自愿参

保），不代扣； 

3.因各种原因未能代扣成功的，请于代扣结果公布后自行通

过网上银行缴费或前往计划财务处刷卡缴费； 

4.已申请并获批校园地或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的同学，贷款

金额高于学费和住宿费总额的，可暂缓缴纳费用，待贷款到账后

自动冲抵学费和住宿费；贷款金额仅为学费的同学，需自行前往

财务处缴纳住宿费（不代扣），待贷款到账后，自动冲抵学费； 

5.代扣成功和网上缴费成功的，缴费发票由财务处统一返给

各学院，由学院发给研究生本人; 

6.截止 9 月 30 日未缴清学费者（已申请贷款的研究生除外）

不予注册学籍。 

 

 

研究生工作部 

2017 年 9 月 20 日 


